
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6月 9日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圖書館 7F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玉芳教務長 

                                              紀錄：呂宜嬛行政辦事員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ㄧ、本次校課程委員會共 6案，相關提案皆經由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提

送本次會議審議。 

二、本校自 115學年度起，為配合新增之各項課程指標，已修訂教學大綱格式。原納入

教學大綱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相關內容，將改由另建之系統進行填報，

新版教學大綱（115學年度起適用）如附件 1 (P8-P9)，請各授課教師依新版教學大

綱格式進行填寫。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114-3)：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有關 109學年度第 2學期起至 114學年度第 1學期止，各學制（不含進修學士班）

近 10學期曾開設但未成班 1次(含)以上科目統計、檢討結果及下次會議追蹤檢討

範圍，提請同意備查，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通識及學士班課程規劃新增、異動及追認案，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開課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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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系所碩士班（含碩專班、產業碩專班）、博士班（含國際研究生學程）課程規劃

新增、異動及追認案，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開課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各教學單位課程開設短期密集授課案(含追認案件)，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開課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另建請各開課單位課程規劃，務必依循三級三審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機制辦理後再行開課，以確保課程品質。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配合執行教育部「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簡稱 TAICA)」計畫開課，及

其授課教師之授課鐘點核計方式，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有關本校系(所、學位學程) 必修課程異動併同更改畢業條件案，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跨領域學分學程新增及規劃異動案，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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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依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暨微學分學程實施要點，部份跨領域學分學程繼續開設案，

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學分學程續辦事宜。 
決  議：本案除說明二「獸醫科學學分學程(全英語學程)」停辦案緩議，其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有關各系新增「跨域專長實施要點」及「跨域專長本系學生必修科目表/跨域專長

課程必修科目表」，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十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各學士班之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異動及新設置領域模組，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  號：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遠距教學課程新增案，請審議。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經審核通過之課程，但未依於 115學年度第 1學期前(至 115年 7月 31日)提供符

合各項檢核指標之「遠距教學課程檢核表」者，則該課程不得開設為遠距教學課

程，並由課務組提下次會議報告，作為不通過之紀錄。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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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中心、學士班及系所碩士班（含碩專班、產業碩專班）課程規劃新增、異動及追

認案，請審議。 

說  明： 

      一、各單位新增、異動課程如「學士班課程異動一覽表」、「研究所課程異動一覽表」

及「專業領域微課程開課明細表」。（請詳見附件 2-4 (P10-P12)） 

      二、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修正「輔系選修科目學分表」。（請詳見附件 5 (P13-P14)） 

      三、應用數學系為配合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微積分 Python」課程擬於 115年

暑期授課，提請本會審議。（請詳見附件 6 (P15-P16)） 

      四、動物科學系為配合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多尺度生物資訊分析」進階課程

擬調整為學期中密集課程，以利國外學者來台期間之授課與合作安排，提請本會

審議。（請詳見附件 7 (P17-P18)）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開課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有關本校系(所、學位學程) 必修課程異動併同更改畢業條件案，請審議。 

說  明：必修課程異動併同更改畢業條件一覽表，請詳見附件 8 (P19)。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跨領域學分學程新增及規劃異動案，請審議。 

說  明： 

      一、新增 4 個大學部產業微學分學程及 1 個大學部跨領域學分學程，如下述（請詳

見附件 9 (P20-P53)）: 

      (一) 實驗動物產業微學分學程。 

(二) 伴侶動物營養產業微學分學程。 

(三) 經濟動物產業微學分學程。 

(四) 智慧科技產業微學分學程。 

(五) 人工智慧資訊安全技術學分學程。 

      二、各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劃異動如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異動一覽表（請詳見附件 10 

(P54)）。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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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有關各系新增「跨域專長實施要點」及「跨域專長本系學生必修科目表/跨域專長

課程必修科目表」，請審議。 

說  明： 

      一、跨域專長實施要點：申請修習跨域專長者，需符合各學系要點規範。（請詳見附件

11 (P55-P66)） 

      1、新增：歷史學系、會計學系、財務金融學系、外國語文學系、中國文學系。 

          2、修訂：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資訊管理學系、資訊工程學系。      

  二、本系學生修讀跨域專長依循之「跨域專長本系學生必修科目表」：申請修讀並完成

者，則於畢業證書加註跨域專長。（請詳見附件 12 (P67-P75)) 

      1、新增：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歷史學系、會計學系、財務金融學系、資 

訊工程學系。 

          2、修訂：資訊管理學系。      

  三、外系學生修讀之「跨域專長課程必修科目表」：申請修讀並完成者，則於畢業證書

加註跨域專長。(請詳見附件 13 (P76-P81)) 

      1、新增：會計學系、外國語文學系、中國文學系、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2、修訂：資訊管理學系。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各學士班之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新設置領域模組（含異動），請審議。 

說  明：  

      一、各領域模組規劃異動如領域模組異動一覽表請詳見附件 14 (P82)。 

 

學系 小計 領域模組 附件頁碼 備註 

化學系 2 精密健康醫療化學、永續淨零碳排化學 P83-P92 
異動(各新增三

門課程) 

資訊管理學系 1 資訊管理 P93-P97 
異動 (異動課

程) 

共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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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設置領域模組統計如下，領域模組架構計畫書請詳見附件 15 (P98-P177)。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通識微型課程實施要點」部分條文案，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配合教育部推動高教深耕計畫，為提供同學自主學習管道，落實跨域探索的

機會，通識微型課程擬新增學生募課選項並增加學生講師管道，發揮同儕的力量

推動教學相長的可能性。 

二、另擬新增附表「通識微型課程補助費用基準表」，以利通識微型課程實施。(請詳

見附件 16 (P178)) 

三、業經 114學年度第 4次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議通過在案，檢附「國立中興大學微

型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國立中興大學通識微型課程實施要點及會議

記錄(節錄)，詳如附件 17-19 (P179-P187)。 

辦  法：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學系 小計 領域模組 附件頁碼 備註 

生命科學系 1 生物物理領域模組 P98-P101 

企業管理學系 1 創新與創業策略 P102-P106 

財務金融學系 2 
證券投資分析領域模組、企業理財與風險

管理領域模組 
P107-P114 

資訊管理學系 2 醫學生物資訊、資訊安全 P115-P125 

化學系 1 智慧分子創新化學 P126-P130 

應用數學系 3 智慧醫療應用、量子資訊安全、幾何 P131-P143 
幾何 116-1 施

行 

物理系 2 量子計算與量子資訊、光電物理與應用 P144-P153 

生物產業機電工

程學系 
1 智慧感測與生機物聯網模組 P154-P157 

外國語文學系 2 語言學模組、雙語教學模組 P158-P165 

資訊工程學系 3 
資訊安全、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資料處

理 
P166-P177 

共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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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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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修訂版） 
NCHU Course Outline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中)
(Eng.)

開課單位
(offering 

dept.) 
課程類別

(course typ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學分
(credits) 

授課教師
(teacher) 

選課單位
(department) 

授課語言
(language) 英文/EMI □Y

□N
開課學期

(semester) 
課程簡述
(course 

description) 

先修課程名稱
(prerequisites) 

課程含自主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the course) 

Y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relevance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re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ourse 
objectiv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核心能力

(Competency 
Indicators) 

配比
Ratio (%)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s) 

評量方法
(Assessment Methods) 

□專題探討/製作 (topic

Discussion/Production)

□網路/遠距教學

(Networking/Distance

Education)

□參訪 (Visit)

□習作 (Exercises)

□討論 (Discussion)

□實習 (Practicum)

□其他 (Other)

□講授 (Lecturing)

□書面報告 (Written

Presentation)

□出席狀況

(Attendance)

□口頭報告 (Oral

Presentation)

□作業 (Assignment)

□作品 (Study Outcome)

□測驗 (Quiz)
□實作 (Internship)
□其他 (Other)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進度、考試進度-共16週加自主學習） 
(course content and homework/schedule/tests schedule -16weeks+ self-directed learning) 

週次

(Week) 
授課內容(Course Content)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第5週 
第6週 
第7週 

附件1

回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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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週 
第9週 
第10週 
第11週 
第12週 
第13週 
第14週 
第15週 
第16週 
自 主 學

習內容

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18小時為1學分。以1學分課程為例，自主學習內容須

為2小時；實習或實驗滿36至54小時為1學分，1學分實習或實驗自主學習內容須為4-6小時…以此類推。 
項目（Item） 自主學習內容（Self-directed Learning Contents） 
□01. 參與專業論壇、講座、企業分享等產官學研相關交流活動

Participation in professional forums, lectures, and corporate sharing sessions related to 
industry-government-academia-research exchange activities. 

□02. 閱覽產業及學術相關多媒體資料

Viewing multimedia materials related to industry and academia. 
□03. 製作專題報告

Preparing presentations or reports related to industry and academia. 
□04. 產官學機構參訪與實務體驗

Participation in visits or internships at industry, government, or academic institutions. 
□05. 參與本校各單位舉辦之各類工作坊活動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workshops organized by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NCHU. 
□06. 本校其它校區/分部(含實驗林場或試驗場)戶外教學參訪課程活動 

Participation in field trips and outdoor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at other NCHU campuses 
or branches, including experimental forests or test sites. 

請於下方空白欄位說明有助學生學習之自主學習方式或內容

Please use the space below to provide additional details on self-directed learning methods or content that 
could support student learning. 

學習評量方式
(evaluation) 

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及性別平等意識，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se the materials legally.Please respect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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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課程名稱 變更事項

公費醫師體系實務

Systems and Practices of State-Sponsored
Physicians
近代光學(一)
Modern Optics (I)
原住民族食品科技學(一)
Indigenous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
原住民族食品科技學(二)
Indigenous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I)
原住民族食品科技學(三)
Indigenous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II)
假期實習

Internship

植物病原分子檢測技術

Molecular Detection Technology on Plant Pathogens

專題討論(二)
Seminar in Plant Science (Ⅱ)
產業實習

Practice in Industry
多尺度生物資訊分析

Multiscale Bioinformatics

生機系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暑期課程）

動科系
新增進階課程。

（1學期1學分選修課程）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農資院

植病系
自115學年度起異動為全英語開

課。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植病系 新增（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植病系

1.新增進階課程。

（1學期2學分選修課程）

2.自115學年度起異動為全英語開

課。

114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學士班課程異動一覽表

學士後醫學系 新增（1學期1學分選修課程）

物理系光電物理組
新增進階課程。

（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附件2

回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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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課程名稱 變更事項

近代光學(一)
Modern Optics (I)
近代光學(一)
Modern Optics (I)
植物病原分子檢測技術

Molecular Detection Technology on Plant Pathogens

多尺度生物資訊分析

Multiscale Bioinformatics

比較教育學研究

Study on Comparative Pedagogy
教研所 新增（1學期3學分選修課程）

114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研究所課程異動一覽表

物理系 異動為進階課程。

奈米所 異動為進階課程。

植病系

1.異動為進階課程。

2.自115學年度起異動為全英語開

課。

動科系
新增進階課程。

（1學期1學分選修課程）

附件3

回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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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學制 微課程名稱 講授時數及課程進行方式

AI在植物病理的應用

Applications of AI in Plant Pathology

智慧農業設施 AIoT 環控應用導論
Introduction to AIoT-based Environmental Control in
Smart Agriculture
智慧雞舍：AI在養雞管理的應用
Smart Poultry Farming: Applications of AI in Chicken
Management
利用 AI Agent 加速減振器開發
Accelerating Shock Absorber Development with AI
Agents

植物病理學系 學士班

生物產業機電工

程學系

114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專業領域微課程開課明細表

1 6小時講演課程。

2 6小時講演課程。

生物產業機電工

程學系

生物產業機電工

程學系

學士班

學士班

學士班

3 6小時講演課程。

4 6小時講演課程。

附件4

回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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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4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05 月 13 日(星期三)中午 12:10 
地點：理學院四樓會議室
主席：院長黃家健                                          紀錄：汪澤鳳
出席人員：沈宗荏副院長、莊敦堯主任、蔡鴻旭主任、吳秋賢主任、陳坤麟主任、 

林正坤老師、彭冠舉老師、陳信良老師、顏增昌老師、郭至恩老師、

林祐任同學（化學系）

壹、 主席報告(略)
貳、審議事項：

    案由一：114 學年度第 4 次各單位課程規劃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教務處 115 年 4 月 17 日興教字第 1150200303 號函辦理。 
二、 各單位課程委員會提送案件如下，請系所主任說明課程異動情形。
(一) 化學系：為配合執行高教深耕計畫「教學創新精進校內計畫案」，

學士班專業領域微課程「以智慧手機檢測化合物濃度實作」等 5 門

課程將於 115-1 學期授課。

(二) 應數系：為配合執行高教深耕計畫「教學創新精進校內計畫案」，

「微積分 Python 實作」課程規劃異動案(於 115 年暑期授課)。
(三) 物理系：為配合執行高教深耕計畫新增模組課程，近代光學(一)異動

為學碩合開。

決  議：通過各單位提送之課程規劃異動，並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案由二：為配合學校教務政策推動，本院系所擬異動及新增國立中興大學領域

模組課程，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配合教務政策推動學校鼓勵各教學單位設置領域模組，以協助學

生進行系統化之深度學習與跨領域之探索，以達人才培育之效。

二、 本院系所領域模組異動及新增如下：

1. 化學系：

A.精密健康醫藥化學(異動課程規劃、新增三門課程)
B. 永續淨零碳排化學(異動課程規劃、新增三門課程)
C. 智慧分子創新化學(新增模組、預計 115-1 開始施行)

2. 應數系：

A.智慧醫療應用(新增模組課程、預計 115-1 開始施行)
B. 量子資訊安全(新增模組課程、預計 115-1 開始施行)
C. 幾何(新增模組課程、預計 116-1 開始施行)

3. 物理系：

A.量子計算與量子資訊(新增模組課程、預計 115-1 開始施行)

附件6回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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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院別 系所別 班別

異動內容 原內容 適用入

學學年

度

備註

1 國際農學 博士班

十一、

2.須至少一篇(與畢業論文相關電依作者或通訊作者之原創性研究報告發表於SCI、

SSCI期刊。研究生應於申請論文考試前完成發表，或出具期刊正式接受函。非單一

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情形，需經學程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3在學期間須於專業領域相關(或指導教授認可)學會之年會或學術研討會上宣讀與畢

業論文相關之研究成果至少1次，且須於提出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前完成。

十一、

2.須至少一篇(與畢業論文相關電依作者或通訊作者研究報告發表

於SCI、SSCI期刊。非單一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情形，需經學程事

務會議審議通過。

3在學期間須於專業領域相關(或指導教授認可)學會之年會或學術

研討會上宣讀與畢業論文相關之研究成果至少1次。

115起 修改第十一項其他規定

五、系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數：最低應修47學分 五、系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數：最低應修48學分

植物生理學實驗(必修，學期課，1學分)

六、系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數：最低應修45學分 六、系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數：最低應修44學分

五、系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數：最低應修51學分 五、系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數：最低應修52學分

植物生理學實驗(必修，學期課，1學分)

六、系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數：最低應修37學分 六、系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數：最低應修36學分

4

生物產業

機電工程

學系

學士班

產業實習(學期課，2學分)

115起 新增選修科目至專業選修課科表

4
管理

學院
會計學系 學士班

115學年度起入學適用

十、跨域專長：

本系□無 ■有 (請勾選) 開設，申請對象■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請勾選)；跨域

專長課程與學生本系（學位學程）、雙主修、輔系或其他跨域專長應修課程及學分

重複者，由跨域專長的系（學位學程）或學院指定與專長相關選修課程補足。

十、跨域專長：

本系□無 □有 (請勾選) 開設，申請對象□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請勾選)；跨域專長課程與學生本系（學位學程）、雙主修、輔系

或其他跨域專長應修課程及學分重複者，由跨域專長的系（學位學

程）或學院指定與專長相關選修課程補足。

115起 修正有跨域專長開設及申請對象

5
管理

學院

管理學院

院學士
學士班

智慧商務主題新增商業智慧領域模組及資訊管理領域模組課程修正。(如下)

115起
智慧商務主題新增商業智慧領域模組及資訊管理領域模組課

程修正。

114起
因必修課植物生理學實驗1學分刪除，專業必修學分數由52

學分改為51學分，專業選修學分數由36學分改為37學分。

2

3

園藝學系 學士班
因必修課植物生理學實驗1學分刪除，專業必修學分數由48

學分改為47學分，專業選修學分數由44學分改為45學分。
114起

學士班

農資

學院

植物病

理學系

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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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課程名稱 變更事項

人工智慧應用於精準醫療之創新創業 新增選修2學分核心課程(生科系)

智慧醫療與高齡科技：AI驅動的產業應用與

發展
新增選修1學分核心課程(生科系)

當代精準醫療發展 新增選修2學分基礎課程(生科系)

精準健康產業發展與法規治理 新增選修1學分專業課程(生科系)

人工智慧應用於精準醫療之創新創業 新增選修2學分核心課程(生科系)

智慧醫療與高齡科技：AI驅動的產業應用與

發展
新增選修1學分核心課程(生科系)

當代精準醫療發展 新增選修2學分基礎課程(生科系)

精準健康產業發展與法規治理 新增選修1學分專業課程(生科系)

114學年度第4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異動一覽表

精準醫學跨領域微學分

學程

生技創新創業微學分學

程

附件10

回第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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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跨域專長實施要黠（草案）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跨域專長實施辦法，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鼓

勵學生自主學習，提供更多的 修課彈性與跨域學習機會，協助學生拓展第二專長，提

供學生可以在畢業學分不增加（或僅少量堉加）情況下，修畢跨域專長，特訂定本要點。

二、跨域專長係指由中興大學的學系（學位學程）或學院提出跨域專長課程，課程應包含該

領域基礎核心知識，且總學分 數以 30 學分為原則（ 最低可為 28 學分，最高不可超過 32

學分），學生 修習跨域專長，其課程將包含所屬學系的系（學位學程）畢業應 修課程及學

分數，並符合跨域專長課程學分數，始可於畢業證書上加註該跨域專長。

三、本要點 修業規定：

外系（學位學程）學生選擇本系做為其跨域專長者：

(1)得菸規定時間內向其所屬學系（學位學程） （以下間稱原系）提出申靖， 且須淤申請

峙才是出棓當於CEFR語言能力參考指標B2（或以上）等級之語言能力證明 ，通過原

系以及本系的雙邊審查後， 方可修磐跨域專長。

(2)外系 （學位學程）學生選擇本系為跨域專長者，其課程包含：校必修（含共同必修 28

學分），原系（學位學程）基礎必修課程，專業選修或其它承認課程，以及列示於 『 外國

語文學系跨域專長課程必修科目表』的課程， 完成後可於畢業護書加註其跨域專長。

四、本系指定一名專任教師擔任跨域專長導師，與外系（學位學程）或學院的跨域專長導師

维成導師群，專責輔導跨域專長的學生。

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棓關規定辦理。

六丶本要點經校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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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生物差業機電工程學系跨域專長諜程必修科目表

本表適用於115學年度（含）以後申請之學生

類別 必1選修 科目名稍 學分 開諜系 備注

所

計算機概論 3 

程式設計 3 

愿用力學（一） 2 

應用力學（二） 2 

工程圖學 1 

本系跨域專長 機械畫 1 

(30 學分） 工程藪學（一） 3 

修畢於畢業蹬 熱力學（一） 3 

書得加註 『 跨 材料力學（一） 3 

基本電學
最低應修 30 學

域專長：生物 3 
,,、1 

産業機電工程 生物產業機械 3 
選修 生機系 （學生可依修課

學系』 生物材料概論 3 
成績證明抵免

跨域專長（英 氣壓工程 3 
至多9學分）

文）：Department 機器人學 3 

of Bio-industrial 機電整合工程 3 

Mechatronics 嵌入式系統在生機之應用 3 

Engineering 物聯網在生機系統之應用 3 

自動控制 3 

機械設計 3 

雹子學及實習 3 

雹路學 3 

流髖力學（一） 3 

總學分 60 

學系承辦人： ［五］5因薑言］ 單位主管簽章： 廿Eh［彗簪检

II5年µ月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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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資訊管理學系人工智慧跨域專長必修科目表 

本表適用於 113 學年度(含)以後申請之外系學生修讀.

類別 編
號 科目名稱 學分 全/半 開課系所 備註

本系跨域專長

(30 學分) 
修畢於畢業證
書加註『跨域
專長：資訊管
理學系人工智

慧』

1. 程式設計 3 半

資管系 基礎核心必
修 21 學分

2.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 半

3. 資料庫管理系統 3 半

4. 資料結構 3 半

5. 系統分析與設計 3 半

6. 資料探勘概論 3 半

7. 人工智慧概論 3 半

8. 深度學習概論 3 半

9. 網際網路系統設計 3 半

10. 人工智慧多媒體資訊安
全概論 3 半

資管系 選修 9 學分

11. AI 與智慧醫療 3 半

12. 人工智慧發展策略 3 半

13. 大數據分析與應用 3 半

14. 資料科學 3 半

15. 自然語言處理 3 半

16. 影像處理 3 半

17. 高等程式設計與實作 3 半

18. 機器學習 3 半

總學分 54 
附註：

1. 修讀本系為跨域專長，應至少修習本表 30 學分，其中不包括原系應修習之相同科目在內。

編號第 1 至 9 項為基礎核心必修課程，第 10 至 18 項為選修課程，修習前述基礎核心必

修課程不足 21 學分者，可修習本表選修課程補足學分數，多修的必修課程學分可列入選

修學分。

2. 除上述規定修習學分數外，畢業前需通過大學程式能力檢定(CPE)解題數「一次二題」或

修習通過「高等程式設計與實作」課程。

1. 本表需經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課務組公佈之。
2. 本表業經 11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5.4.2)修正通過。

經辦： 單位主管： 115 年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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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領域模組異動一覽表 

主責教學單位 領域模組名稱 課程名稱 變更事項 

化學系 

精密健康醫療化學 

有機藥物化學(一) 新增 3 學分應用課程 

基礎有機合成 新增 3 學分應用課程 

有機光譜 新增 3 學分應用課程 

永續淨零碳排化學 

配位化學 新增 3 學分應用課程 

材料化學 新增 3 學分應用課程 

有機金屬化學 新增 3 學分應用課程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 

計算機概論 刪除 

管理數學 刪除 

資訊管理導論 刪除 

人工智慧多媒體資訊

安全概論 

刪除 

資料探勘概論 刪除 

機器學習 刪除 

深度學習概論 刪除 

演算法 刪除 

專案管理 刪除 

程式設計及實習 新增 4 學分基礎課程 

資訊管理導論 新增 3 學分基礎課程 

專案管理 新增 3 學分核心課程 

智慧行銷管理 新增 3 學分應用課程 

電子商務 新增 3 學分應用課程 

人工智慧概論 新增 3 學分應用課程 

人工智慧發展策略 新增 3 學分應用課程 

企業雲端服務與架構

實務 

新增 3 學分應用課程 

附件14

回第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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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修課指引

 基礎課程（Level 1）「計算機程式設計」除本系（資訊工程學系）必修

之基礎課程外，本課程由淺入深介紹 C語言，內容涵蓋基礎語法、資料

處理與流程控制，進而學習陣列、指標、函式與檔案處理，最後預覽資

料結構、物件導向及 C++應用，培養完整的程式設計能力。「計算機網

路」介紹網路原理，涵蓋協定棧的應用層、傳輸層和網路層。我們將介

紹每一層的基本概念，並使用網路協定來驗證這些概念。我們還將提供

基於資料包嗅探的重要協定實驗。。

 核心課程（Level 2）本課程涵蓋資訊安全領域的重要概念。完成本課程

後，學生將具備描述基本概念和理解當前資訊安全需求的能力。此外，

他們還將能夠建立簡單的密碼演算法，這對於確保安全通訊和保護敏感

資料至關重要。

 應用課程（Level 3）隨著人工智慧、5G 通訊網路、與感測網路的快速

發展，智慧物聯網應用已經成為業界的主要開發項目。本課使學生了解

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應用的關鍵技術，並設計與實作以感測器與微處理器

為主的嵌入式系統，熟習有線與無線網路的架構，透過各種通訊模組真

正傳遞感測資料到雲端平台，然後以人工智慧開發專家系統，介紹如何

將機器學習以及深度學習演算法應用於物聯網之上達成資料收集、資料

分析、預測需求與觸發服務的四大工作內容，最後透過 Project 實作讓

學生在各領域自行建構一個智慧物聯網的應用。

7.說明應用(總整

/實務)課程的形

式以及最後產出

的成果

1. 應用(總整/實務)課程類型：■專題研究 □專案實作 □學士論文 □實習

□其他 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2. 應用(總整/實務)課程產出成果：

8.說明基礎、核

心(理論/方

法)，如何支撐

應用(總整/實

務)課程

具備資訊科學素養、資訊理論與數學分析之能力及具備分析、設計與整合資

訊應用系統之能力、具備分析、設計與實作資訊軟體系統之能力。 

9.領域模組自我

檢核表，請在符

合處

符合 

請 
檢核項目 

 1.領域模組課程有明確的課程架構。

 2.課程屬性與關聯性明確。

 3.符合四至五門課程之原則。

 4.符合總學分數十二至十五學分之原則。

 5.領域模組包含一門應用(總整/實務)課程。

 6.領域模組課程符合每兩年應完整開設一次之原則。

以下如適用，請在符合處 

7.有多選課程設計並提供修課指引，幫助學生釐清各

課程之目標與課程之差異。

8.跨教學單位合作開設領域模組，計畫書封面列明主

責單位與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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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領域模組總表 
領域模組名稱(中、英文名稱皆須列出) 

中文 資訊安全 

英文 Information security 

領域模組預計開始施行時間 115 學年度第 1學期 

主責教學單位 資訊工程學系 召集人 資工系系主任 

課程規劃內容如下 

課程名稱 
規劃要點(附註) 

開課單位 備註 
1 2 3 4 5 6 

(中文) 計算機程式設計 
U A R S 3 1 資工系 

(英文) Computer Programming 

(中文)  計算機網路 
U A R S 3 1 資工系 

(英文) Computer Networks 

(中文) 資訊安全與密碼學 
U A R S 3 2 資工系 

(英文)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Cryptography 

(中文) 智慧物聯網應用與實作 

U A R S 3 3 資工系 (英文) Artificial Intelligent Internet of 

Things (AIoT)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取得認證需修習 

總課程數 
4 

取得認證需修習 

總學分數 
12 

附註：規劃要點填表說明：（１到４各欄位請填正確代表字母） 

１：U-學士課程、M-碩士課程。 

２：A-正課、B-實習課、C-台下指導之科目如學生講述或邀請演講之專題討論、專題研究……等。 

３：Ｒ-必修、Ｅ-選修。 

４：Ｓ-學期課、Ｙ-學年課。 

５：科目（學期或全年）總學分數（請填阿拉伯數字）。 

６：Level：1-基礎課程、2-核心(理論/方法)課程、3-應用(總整/實務)課程(請填阿拉伯數字)。 

領域模組 

承辦人簽章 

115 年  4  月 15   日 

召集人 

簽章 

115 年 4   月  15  日 

註：教學單位可依據領域模組數、各 Level 課程數、各課程是否有替代課程…等情形自行增減表格欄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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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說明應用(總整/
實務)課程的形式

以及最後產出的

成果

1. 應用(總整/實務)課程類型：■專題研究 □專案實作 □學士論文 □實習  □
其他 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2. 應用(總整/實務)課程產出成果：

8.說明基礎、核心

(理論/方法)，如

何支撐應用(總整

/實務)課程

具備資訊科學素養、資訊理論與數學分析之能力及具備分析、設計與實作資

訊軟體系統之能力

9.領域模組自我檢

核表，請在符合

處

符合

請
檢核項目

 1.領域模組課程有明確的課程架構。

 2.課程屬性與關聯性明確。

 3.符合四至五門課程之原則。

 4.符合總學分數十二至十五學分之原則。

 5.領域模組包含一門應用(總整/實務)課程。

 6.領域模組課程符合每兩年應完整開設一次之原則。

以下如適用，請在符合處

7.有多選課程設計並提供修課指引，幫助學生釐清各

課程之目標與課程之差異。

8.跨教學單位合作開設領域模組，計畫書封面列明主

責單位與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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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領域模組總表
領域模組名稱(中、英文名稱皆須列出) 

中文 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

英文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領域模組預計開始施行時間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 

主責教學單位 資訊工程學系 召集人 資工系系主任

課程規劃內容如下

課程名稱
規劃要點(附註) 

開課單位 備註
1 2 3 4 5 6 

(中文) 計算機程式設計 
U A R S 3 1 資工系

(英文)Computer Programming  
(中文) Python 程式設計 

U A R S 3 2 資工系
(英文) Python Programming 
(中文) 類神經網路導論 

U A R S 3 3 資工系
(英文) Introduction to Neural Networks 

(中文) 機器學習 
U A R S 3 3 資工系

(英文) Machine Learning 
取得認證需修習

總課程數
4 

取得認證需修習

總學分數
12 

附註：規劃要點填表說明：（１到４各欄位請填正確代表字母）

１：U-學士課程、M-碩士課程。 
２：A-正課、B-實習課、C-台下指導之科目如學生講述或邀請演講之專題討論、專題研究……等。 
３：Ｒ-必修、Ｅ-選修。 
４：Ｓ-學期課、Ｙ-學年課。 
５：科目（學期或全年）總學分數（請填阿拉伯數字）。

６：Level：1-基礎課程、2-核心(理論/方法)課程、3-應用(總整/實務)課程(請填阿拉伯數字)。 

領域模組

承辦人簽章

115 年  4  月  15  日

召集人

簽章

115 年 4  月  15  日 
註：教學單位可依據領域模組數、各 Level 課程數、各課程是否有替代課程…等情形自行增減表格欄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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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通識微型課程補助費用基準表 

費用 

   項目 補助金額 

講師費 

校內外專兼任 

老師與業師 

1,000 元/1 小時 

學生講師 

600 元/1 小時 

活動費(註一) 

每人補助費用依據 

當學期經費情況公告 

(上限人次：40 人/1 堂課) 

交通費 
依據講師出發地至臺中 

(高鐵或台鐵自強號)票價基準 (註二) 

註一：費用可用於課程活動場地租借，課程耗材購買。補助費用在課程結束後由通識中心確

認課程成果報告已提交，通知募課發起人在通知日起 5 個工作天內檢附具有中興大學

統編購買單據向本中心承辦人員申請。逾時恕不受理。 

註二：需檢附授課當日的乘車票根或乘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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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通識微型課程實施要點」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國立中興大學教務處通識

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為培養本校學生跨領

域知能並激發學習動機，

提供通識課程組合式彈

性學習機制，特訂定本要

點。 

一、國立中興大學教務處通識教育

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培

養本校學生跨領域知能並激發

學習動機，提供通識課程組合

式選擇學習，特訂定本要點。 

酌作文字修正。 

二、通識微型課程為主題式實

作互動課程，每門課程以

六小時為原則。課程規劃

應包含課程目標、教學進

度、教學方法及評量方式

等，並經本中心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實施。課程

類別分為一般通識微型

課程及募課通識微型課

程二類。 

二、微型課程實施方式： 

(一)課程內容：

1.微型課程為主題式實作互動

課程，每一課程以 6至 8小時

為原則，於學期內彈性安排上

課時間。

2.課程規劃應包含課程目標、教

學進度、教學方法、評量方式

等，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新增學生募課類

別。課程實施方式

新增區分通識中

心開設通識微型

課程與學生募課

申請通識微型課

程。 

三、一般通識微型課程實施原

則如下： 

(一)由本中心邀請本校專

任教師、兼任教師或

業界專家規劃課程並

實施教學活動；課程

設計以學生為中心，

強化學生主動學習與

實作。 

(二)修課人數達十人以上

始得開班，修課人數

上限為四十人。 

(三)課程規劃及經費支應

等相關事項，依本校

及本中心公告辦理。 

(四)課程開設方式、選課

作業及其他行政事

項，依本中心公告辦

理。 

新增一般通識微

型課程實施原則。 

四、募課通識微型課程實施原

則如下： 

(一)由學生自主提出課程

主題，依特定學習目

標規劃課程。 

(二)課程提案應由本校一

位專任或兼任教師擔

任募課指導教師，審

新增募課通識微

型 課 程 實 施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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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閱課程內容並簽章

後，始具提案資格；前

述指導教師每學期指

導課程數以三門為上

限。 

(三)課程提案之學生連署

人數達十五人以上

者，得向本中心申請

開設；經本中心課程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開放全校學生選課。

修課人數達十人以上

始得開班，修課人數

上限為四十人。 

(四)課程講師如為在學學

生，應併同課程規劃

案提送本中心通識教

育課程委員會審查其

教學資格；必要時，得

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

明。 

(五)課程補助費用之申

請，應於課程結束後，

由募課通識微型課程

發起人提交課程成果

報告，經確認後始得

核發；未依規定提交

者，不予核發補助費

用。 

五、授課鐘點計算原則如下： 

(一)本校專任教師講授通

識微型課程者，得計入

當學期每週基本授課

時數，以二小時為上

限，但不計入超支鐘點

時數。若已支領相關費

用者，則不得再計入基

本授課時數。 

(二)課程得依「軍公教人

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

費支給規定」邀請專

家、學者授課或演講；

並得依本校「遴聘業

界專家協同教學實

施要點」引進業界專

家參與教學。 

(三)學生募集微型課程師

二、微型課程實施方式： 

(二)授課師資： 

1.得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

座鐘點費支給規定」邀請專

家、學者授課或演講。 

2.依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

學實施要點」引進業界專家

參與教學。 

3.本校專任教師講授通識微型

課程，得計入當學期每週基

本授課時數以 2 小時為上

限，但不計入超支鐘點時數，

若已支領費用，不得再計入

基本授課時數。 

新增學生募集微

型課程師資授課

鐘點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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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資若為在學學生，授課

鐘點費用標準依「通識

微型課程補助費用基

準表」辦理。 

六、適用對象及修習規範： 

(一)適用對象：本校學士

班及進修學士班學

生。 

(二)修習課程數：每學期

選修數至多三門；同

一門通識微型課程

無論通過與否，不得

重複選修。 

(三)學生須全程參與課

程，無缺課、遲到或

早退情形，並依規定

繳交作業或完成作

品、通過課程考評，

且於期限內完成課

程問卷，始得通過並

取得學習時數。 

(四)為避免浪費課程資

源，學生如無法如期

上課，應於本中心規

定期限內辦理退選

或請假；無故缺課

者，將暫停其次一學

期微型課程選課權

利。 

三、適用對象及其修習規範： 

(一)適用對象：本校學士班及進修

學士班學生。 

(二)修習課程數：每學期選修數至

多 3 門；同 1 門通識微型課程

無論是否通過，不得重複選修。 

(三)學生全程參與無缺課或遲到早

退情形、準時繳交作業或完成

作品、通過課程考評，並於規

定期限內完整填寫課程問卷

者，即可通過並取得學習時數。 

(四)為免浪費課程資源，無法如期

上課者，須於本中心規定期限

內申請退選或請假，無故缺課

者將暫停次一學期微型課程選

課權利。 

適用對象及修習

規範酌作文字修

正。 

七、課程資訊公告及教學意

見調查： 

(一)課程資訊公告：各學期

開課一覽表暨注意事項

公告於本中心網站。各

學期選課時程依本中心

公告為準，至各課程額

滿為止。 

(二)教學意見調查：本中心

得自行辦理各課程教

學意見調查或評量，作

為後續課程規劃依據，

不列入本校教學意見

調查系統。 

二、微型課程實施方式： 

(五)教學意見：本中心得自行調查

或評量各課程教學意見，作為

日後課程安排依據，不列入本

校教學意見調查。 

四、課程資訊公告方式： 

(一)各學期開課一覽表暨注意事項

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二)各學期選課時程依本中心公告

為準，至各課程額滿為止。 

 

新增課程資訊公

告及教學意見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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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學分核給原則： 

(一)各課程學習時數

以核給六小時為

原則，各學期未滿

十八小時之學習

時數，得於修業年

限內累計。累計每

滿十八小時，依序

核予「通識學習拼

圖（一）」、「通

識 學 習 拼 圖

（二）」、「通識

學習拼圖（三）」

各一學分，並於校

訂行事曆當學期

學期末，由本中心

統一核給。前述學

分得納入通識畢

業學分，每人至多

採計三學分。

(二)成績（學習時數）

評定方式採「通過

/不通過」制；學生

對成績如有疑義

者，應於校訂行事

曆當學期期末考

週結束日前洽詢

本中心，逾期不受

理。 

(三)學士班延畢生及

進修學士班學生，

應比照本校「學生

學雜費學分費與

其他費用繳納辦

法」文學院進修學

士班之繳費標準

繳費，始得核發學

分。

五、學分核給原則： 

(一)各課程學習時數以核給 6 小時

為原則，各學期未滿 18 小時之

學習時數，可於修業年限內累

計。累計每滿 18小時可依序核

予「通識學習拼圖（一）」、「通

識學習拼圖（二）」、「通識學

習拼圖（三）」各 1 學分，於

校訂行事曆當學期期末考週結

束日由本中心統一核給，前述

學分可納入通識畢業學分，每

人至多可得 3學分。

(二)成績（學習時數）評定方式為

「通過/不通過」，對成績有疑

義者，應於校訂行事曆當學期

期末考週結束日前洽詢本中

心，逾時不受理。

(三)學士班延畢生及進修學士班學

生，比照本校「學生學雜費學

分費與其他費用繳納辦法」文

學院進修學士班之繳費標準繳

費，方可核發學分。

學分核給原則酌

作文字與條號修

正。 

九、經費來源：依據本校相

關計畫經費支應，支應

標準依「通識微型課程

補助費用基準表」辦

理。課程並得視需要酌

收課程材料費，收費基

二、微型課程實施方式： 

(四)經費來源：依據本校相關計畫

經費支應，課程並得視需要酌

收課程材料費，收費基準及方

式由本中心另訂之。

新增附件「通識微

型課程補助費用

基準表」並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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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準及方式由本中心另

訂之。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

悉依本校相關法令規

章辦理。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

校相關法令規章辦理。 

酌作條號修正。 

十一、本要點經通識教育執

行委員會及校課程

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七、本要點經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

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酌作條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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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通識微型課程實施要點 

107.10.19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訂定 
112.10.25 112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法規名稱 

113.03.27 112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第 1~7 點) 

115.00.00 114 學年度第 O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一、國立中興大學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培養本校學生跨領域知能並

激發學習動機，提供通識課程組合式彈性學習機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通識微型課程為主題式實作互動課程，每門課程以六小時為原則。課程規劃應包含課

程目標、教學進度、教學方法及評量方式等，並經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課程類別分為一般通識微型課程及募課通識微型課程二類。 
三、一般通識微型課程實施原則如下： 

(一) 由本中心邀請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教師或業界專家規劃課程並實施教學活動；課
程設計以學生為中心，強化學生主動學習與實作。

(二) 修課人數達十人以上始得開班，修課人數上限為四十人。
(三) 課程規劃及經費支應等相關事項，依本校及本中心相關規定辦理。 
(四) 課程開設方式、選課作業及其他行政事項，依本中心公告辦理。

四、募課通識微型課程實施原則如下： 
(一) 由學生自主提出課程主題，依特定學習目標規劃課程。
(二) 課程提案應由本校一位專任或兼任教師擔任募課指導教師，審閱課程內容並簽章

後，始具提案資格；前述指導教師每學期指導課程數以三門為上限。

(三) 課程提案之學生連署人數達十五人以上者，得向本中心申請開設；經本中心課程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開放全校學生選課。修課人數達十人以上始得開班，修課人

數上限為四十人。 
(四) 課程講師如為在學學生，應併同課程規劃案提送本中心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審查

其教學資格；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五) 課程補助費用之申請，應於課程結束後，由募課通識微型課程發起人提交課程成

果報告，經確認後始得核發；未依規定提交者，不予核發補助費用。

五、授課鐘點計算原則如下： 
(一) 本校專任教師講授通識微型課程者，得計入當學期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以二小時

為上限，但不計入超支鐘點時數。若已支領相關費用者，則不得再計入基本授課

時數。

(二) 課程得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邀請專家、學者授課或演
講；並得依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引進業界專家參與教學。

(三) 學生募集微型課程師資若為在學學生，授課鐘點費用標準依「通識微型課程補助
費用基準表」辦理。

六、適用對象及修習規範： 
(一) 適用對象：本校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

附件18

回第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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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習課程數：每學期選修數至多三門；同一門通識微型課程無論通過與否，不得
重複選修。 

(三) 學生須全程參與課程，無缺課、遲到或早退情形，並依規定繳交作業或完成作品
、通過課程考評，且於期限內完成課程問卷，始得通過並取得學習時數。 

(四) 為避免浪費課程資源，學生如無法如期上課，應於本中心規定期限內辦理退選或
請假；無故缺課者，將暫停其次一學期微型課程選課權利。 

七、課程資訊公告及教學意見調查： 
(一) 課程資訊公告：各學期開課一覽表暨注意事項公告於本中心網站。各學期選課時

程依本中心公告為準，至各課程額滿為止。 
(二) 教學意見調查：本中心得自行辦理各課程教學意見調查或評量，作為後續課程規

劃依據，不列入本校教學意見調查系統。 
八、學分核給原則： 

(一) 各課程學習時數以核給六小時為原則，各學期未滿十八小時之學習時數，得於修
業年限內累計。累計每滿十八小時，依序核予「通識學習拼圖（一）」、「通識學習

拼圖（二）」、「通識學習拼圖（三）」各一學分，並於校訂行事曆當學期學期末，

由本中心統一核給。前述學分得納入通識畢業學分，每人至多採計三學分。 
(二) 成績（學習時數）評定方式採「通過/不通過」制；學生對成績如有疑義者，應於

校訂行事曆當學期期末考週結束日前洽詢本中心，逾期不受理。 
(三) 學士班延畢生及進修學士班學生，應比照本校「學生學雜費學分費與其他費用繳

納辦法」文學院進修學士班之繳費標準繳費，始得核發學分。 
九、經費來源： 

依據本校相關計畫經費支應，支應標準依「通識微型課程補助費用基準表」辦理。課

程並得視需要酌收課程材料費，收費基準及方式由本中心另訂之。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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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通識微型課程補助費用基準表 

 

費用 

項目 補助金額 

講師費 

校內外專兼任 

老師與業師 

1,000元/1小時 

學生講師 

600元/1 小時 

活動費(註一) 

每人補助費用依據 

當學期經費情況公告 

(上限人次:40 人/1堂課) 

交通費 
依據講師出發地至臺中 

(高鐵或台鐵自強號)票價基準(註二) 

註一: 費用可用於課程活動場地租借，課程耗材購買。檢附具有中興大學統編購買單據於課

程結束後 5個工作天內向本中心承辦人員申請。逾時恕不受理。 

 

註二:需檢附授課當日的乘車票根或乘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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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第 4 次通識教育執行委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15 年 3 月 20 日中午 12 時 10 分（星期五）  
主席：張玉芳教務長 
出席：鄭琨鴻委員、陳奕中委員、游勝輝委員(請假)、強勇傑委員、蘇迺惠委員、廖舜右

委員(請假)、吳文琪委員、何瓊紋委員、林長鋆委員(請假)、陳奕君委員 
紀錄：林沛瑩行政辦事員 
壹、 主席致詞：

貳、 前次議案執行情形（共 1 案）：略。

參、 提案討論：(共 2 案) 

案號：第 2 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通識微型課程實施要點」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通識微型課程新增學生募課的選項，提供同學自主學習管道，落實跨

域探索的機會。 

二、 通識微型課程新增學生講師管道，發揮同儕的力量推動教學相長的可

能性。 

三、 通識微型課程經費補助基準表設立，課程經費補助運用更加清楚。 

四、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1）及國立中興大學通識微型課程實

施要點全文（如附件 2-2）。 

辦法：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 時 40 分。 

附件19回第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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